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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環敏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操作 

貳、法令說明 

肆、申請書撰寫 

壹、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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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常見問題 



壹、前言  全台露營場數量現況 3 

各縣市露營場狀態一覽表(更新日期112/6) 

縣市別 合法 違法 總計 

基隆市 1 0 1 

臺北市 4 0 4 

新北市 10 34 44 

桃園市 14 117 131 

新竹縣 6 321 327 

新竹市 1 0 1 

苗栗縣 16 314 330 

臺中市 18 102 120 

彰化縣 7 3 10 

南投縣 11 325 336 

雲林縣 8 1 9 

嘉義縣 0 77 77 

嘉義市 0 0 0 

臺南市 5 13 18 

高雄市 10 63 73 

屏東縣 21 49 70 

宜蘭縣 18 85 113 

花蓮縣 18 38 56 

臺東縣 17 28 46 

金門縣 2 0 2 

澎湖縣 3 0 3 

連江縣 1 0 1 

小計 191 1,581 17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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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設置露營場之土地類別 貳、法令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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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 

設施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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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敏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操作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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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大步驟 環敏區查詢 

1 

2 



查詢步驟1_新增申請案、輸入資料 環敏區查詢 



15 環敏區查詢 查詢步驟1_新增申請案、輸入資料 



16 環敏區查詢 



17 環敏區查詢 查詢步驟2_正式送件 



18 環敏區查詢 查詢步驟2_正式送件 



19 環敏區查詢 查詢步驟2_正式送件、繳費 



20 環敏區查詢 查詢結果範例 



21 環敏區查詢 操作步驟影片及手冊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Cxa
8-RVbXE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Cxa8-RVbXE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Cxa8-RVbXE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Cxa8-RVbXE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Cxa8-RVbXE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Cxa8-RVbX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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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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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架構 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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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許可申請書 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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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計畫書-1 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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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計畫書-2 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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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計畫書-3 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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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計畫書-4 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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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計畫書-5 申請書撰寫說明 

30 



二、使用計畫書-6 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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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計畫書-7 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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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計畫書-7 申請書撰寫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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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個地方政府 13個風景區管理處 

風景區管理處共同推動露營場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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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03)887-5306 



常見問題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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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上有合法農舍/農業設施，可否再設露營場? 

「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...供農業生產使用部分之農業經營用地應為完
整區塊，且其面積不得低於該農業用地面積90%。」 

• 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應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 

• 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，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



已申設露營場之農地，可否再請農舍/農業設施? 

露營場範圍係供露營活動使用，
不符合農業使用之定義，故申請
露營場範圍內之農地，亦不得申
請興建農舍。 

1 

2 

露營場範圍內申請許可設置露營
相關設施，係作為露營活動使
用，已不具農業經營之合理性及
必要性，故不得再申請農業設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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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位設施須按各縣市規範請照 



 
農保被保險人因申請設立露營場而變成
商業負責人，因具農業以外專任職業，
不得繼續參加農保。 

農民申請經營露營場會有哪些影響? 

 
農保被保險人有部分土地做露營場，
但仍有土地做農業生產，事農業生產
工作，符合農保審查辦法規定時，得
繼續參加農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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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依據「農業發展條例」第12條第1項規定，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，應視其事業性質，繳交回饋金。
農地設置露營設施屬農業用地變更作非農業使用性質，故應依「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」
規定，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。 

 依「森林法」第48條第1項規定，山坡地開發利用應繳交回饋金，故位於該類地區之露營場，應依據「山
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」核課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。 
 

※依據「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」辦理 

是否須繳交農地變更回饋金?如何計算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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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？ 

於山坡地範圍從事同條第1項各款開發行為，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先擬具水
土保持計畫，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請主管機關審核後實施。 

倘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2,000立方公尺者，其水土
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。 



花蓮縣政府 


